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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环规〔2026〕4 号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、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

上海市财政局、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关于

上海市纳入长三角试点区域排污权有偿使用

和交易管理的通知

各相关区生态环境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自贸区管

委会保税区管理局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上海化工区管委会，各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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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完善长三角跨区域排污权交易制度体系，助力长三

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长三角区域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

试点行动方案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上海市纳入长三角试点区域排

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关于实施范围和对象

现阶段，实施对象为本市浦东新区、宝山区、闵行区、嘉定

区、金山区、松江区、青浦区、奉贤区、崇明区、自贸区保税区、

临港新片区、上海化工区内行业门类属于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

（GB/T 4754）中 B、C、D 类，且纳入本市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工

业排污单位。实施区域内排污许可简化管理的工业排污单位可自

愿申请参与购买新增排污权交易。

排污权交易种类为上述排污单位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新增

排污权，以及排污单位通过实施减排工程产生的富余排污权。交

易指标为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。

二、关于跨区域交易管理要求

1.排污单位在本区、本市不能满足交易需求的，经市、区两

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同意，可按照长三角试点区域排污权交易相

关规定，统一在长三角区域交易平台上开展跨区域交易。

2.排污单位新增排污权购买量应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文件中的削减替代量保持一致。按照《上海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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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排污单位新增排污权和转让的富余排污

权有效期均为 5 年，自通过排污权交易平台成交之日起计算。排

污单位跨区域购买的新增排污权有效期不足 5 年的，应按交易价

格缴纳相应费用予以补足。排污单位转让或购买排污权的，应按

规定及时办理排污许可相关登记手续。

3.上年度环境质量未达标的区，不得开展增加本区相关污染

物总量的排污权交易。青浦区环境质量达标情况除参照本区质量

状况外，也可参照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上年度环境质量公报判

定。

4.排污单位跨区域购买新增排污权的，在申请办理排污

许可相关登记手续时，由有环评审批权限的生态环境管理部

门出具补足５年有效期的费源信息核定单，税务部门按照费

源信息核定单明确的金额和级次，收缴相关费用，上交国库，

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统筹推进本市跨区域排污权有偿使用和

交易试点工作，指导试点地区开展跨区域排污权交易。市发展改

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等部门参照本市排污权交易工作的职

责分工推进跨区域排污权交易。

除上述规定外，跨区域排污权核定、有偿使用、储备出让、

监督管理等事项按照《上海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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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规定执行。排污权使用费征收标准按照本市《关于明确排污权

使用费征收标准有关事宜的通知》执行。

本通知自 2026 年 6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1 年 5月 31

日。国家、长三角和本市对跨区域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有新规

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2026 年 5 月 1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国家发展改革委，财政部，生态环境部，国家税务总局，长三

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，宝山区人民政府，

闵行区人民政府，嘉定区人民政府，金山区人民政府，松江区人

民政府，青浦区人民政府，奉贤区人民政府，崇明区人民政府。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6 年 5月 14 日印发


